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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當局加強培養滲漏水及升降設備範疇技術人員

　　目前本澳樓齡較高的樓宇日益增加，超過30年以上樓的舊樓逾4,000
棟。為保固樓宇質量、提升居民居住質素、避免對公共安全構成威脅，
近年政府除了加強宣傳教育工作，也透過修訂一系列法律制度，包括有
關樓宇工程質量保證、保養維修義務、升降設備安全和解決滲漏水等方
面的規定，透過這些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法律，推動居民重視維修、保養
樓宇和設備的工作，保障住戶和公眾安全。

　　其中，《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》及《升降設備的技術規範及質量
保證準則》將於2024年4月正式實施。隨著更多新型私人樓宇、大型休閒
企業及酒店的落成，本澳的升降設備的數量及種類都相應增加，坊間更
為關注升降設備的安全規範以及運行安全，新法規定了在升降設備投入
運作後，須由合資格實體進行定期檢驗或者保養等；而從事有關工作的
技術員，均須依法具有電機、機電或機械專業範疇的資格，並向工務局
申請註冊為升降設備技術員。然而，除了要有工程師參與“把關＂，確保
升降設備符合法定的技術規範和安全條件等之外，還需要一大批開展日
常維護和保養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《樓宇滲漏水爭議的必要仲裁制度》已於2023年9月1日
生效；樓宇滲漏水問題一直困擾著不少居民，故坊間期盼這部法律能夠
有助解決「入屋難」、「檢測難」、「追討難」等問題。根據法律，具
資格簽發滲漏水檢測報告的人士，包括依法已註冊的土木工程專業範疇
的私營部門技術員等；但同樣地，日常開展檢測或維修工作時，亦需要
一定數量的技術人員。

　　上述法律條文完善了升降設備的安裝和檢測要求，以及滲漏水處理
機制等，但同時，亦需要足夠的從業人員參與，為居民提供具質量的服
務，使有關法律得以有效落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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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　　一、儘管《樓宇滲漏水爭議的必要仲裁制度》只實施數月，但社會
對於透過新法處理滲漏水個案的「入屋難」、「檢測難」和「追討難」
問題的成效十分關注；當中由專業技術人員進行檢測和跟進工作，以及
由法定的合資格工程師簽發檢測報告等，都是重要的程序環節，用以說
明和證實滲漏水源頭等情況。請問當局如何加強培養有關範疇的從業人
員，包括工程師和負責處理檢測維修工作的技術人員並推動其入行？

　　二、《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》即將於2024年4月實施，目前有關登
記升降設備及各項準備工作的情況如何？在法律生效後，有關升降設備
的維修、保養和檢驗等程序將更為規範，需要有一定數量的人員開展工
作，相關的職能部門及培訓部門有否向業界了解目前正從事有關工作，
包括工程師與技術人員的人資情況？有何計劃培養相關技術員？當局又
有否研究如何吸引更多新人投身相關行業？

　　三、當局會如何加強與業界合作，對於涉及樓宇檢驗、滲漏水檢測
以及升降設備等與居民生活環境息息相關的方面，促進有關專業和技術
人員的技能提升，逐步推動相關技能認證，以確保有關行業的專業發展
和職業安全健康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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